
  附件三                       財團法人台南市富樂夢教育基金會 

108學年度「富樂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                                 

報 名 表                

學生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臺南市       區         國小     年     班   /                 幼兒園 大班 

聯絡地址  

 

家長姓名 

(主要聯絡人) 

 

 

關 

係 

 聯 

絡 

方 

式 

家電：                           (必填) 

手機：                           (必填) 

E-mail： 

LINE ID： 

職業(必填)  單位                                  (必填) 

專長(必填)  基金會志工輪值意願     □是     □否 

第二聯絡人 

 
關 

係 

 

 

聯 

絡 

方 

式 

家電：                           (必填) 

手機：                           (必填) 

E-mail： 

LINE ID： 

職業(必填)  單位                                 (必填)  

專長(必填)  基金會志工輪值意願     □是     □否  

推薦理由    

請學校班導師或承辦人員協助勾選(兩者兼具為佳) 

(  )經濟弱勢家庭學生。□身心障礙 □單親□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新住民      

(  )品行良好，且有學習意願 

備註 
1.每週「一、四」或「二、五」下午 5：00-6:30 / 7:00-8:30(由本會依程度安排時段)。 

2.以上資料僅供本會審查學生資格及與家長聯繫使用外，不會供其他目的使用。 

學校經辦初審 
     

基金會覆核  

(欄位請勿空白，無相關資料請填”無”) 

2019/    /      
□通過   □不符合資格    核章： 

□通過   □不符合資格    核章： 2019/    /      



        

       財團法人台南市富樂夢教育基金會 

    108學年度「富樂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 

家長同意書 

 

    本人(父母或監護人)              同意本人之子女或被監護人               參加財團法

人台南市富樂夢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舉辦之「富樂夢學園」課後免費英語教學專案課程，並

同意遵守以下所列事項： 

1. 本會主要提供資源給弱勢家庭、品行良好且有學習意願及未同時參加其他英語課程之學生學

習，若經查證學生同時參加其他英語課程，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參加上課之資格。 

2. 本會僅提供免費教學課程，家長應完全負責學童上、下課之接送及往返路程之安全。 

3. 學童在本會上課期間應遵守學園所訂的學園公約(詳如附件四)。若因不遵守學園公約、學生安

全或健康問題，完全由家長負責。若學童違反上課公約，經告誡後仍未見改善時，本會有權取

消學童繼續參加上課之資格。 

4. 若因缺課太多(每學季請假及曠課達5次以上)學習不積極未能通過學習成效考核每一學季

作業未完成達 5次者，只要符合其中一項，本會有權調整學童上課班級或取消學童上課資格。 

5. 學童若有動手推人、打架或導致他人受傷之行為，本會有權取消學童繼續參加上課之資格。 

6. 本會所提供之課本乃屬基金會財產，不得損壞、遺失，若有蓄意損壞或遺失，本會有權取消學

童繼續參加上課之資格。 

7. 學生上課時應將作業簿當筆記本(不得隨意撕毀)，不得於課本上塗鴉或註記任何文字。 

8. 學園於開課時發放之作業本及聯絡本，用畢後請勿回收或丟棄，應以舊本至櫃台更換新本。 

9. 課本遺失或損毀，需另購買課本者一律酌收費用，新課本每本$100元或二手課本每本$50元。 

10. 學童在學園參加之教學相關活動視為正式課程，應盡量配合參加。   

 

           立同意書人 

                       家長姓名：                       (簽章) 

                       住    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